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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国家知识产权局防范和惩治知识产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制规定》的通知 

 

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商标局，局其他直属单位、各社会团体：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统计

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等有关要求，全面防范知识产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保障知识产

权统计数据质量，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局防范和惩治知识产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制规

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28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防范和惩治知识产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制规定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执行《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

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

工作规定》要求，全面防范和严肃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健全落实领导责任制和统计人

员工作责任制，保障知识产权统计数据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健全防范和惩治知识产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应当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依法统计，努力形成不敢、不能、不

想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工作氛围，为提高知识产权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

时性提供扎实的体制机制保障。 

第三条  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经办谁负责的原

则，建立防范和惩治知识产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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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主要负责同志对防范和惩治知识产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

负主要领导责任，统计工作分管负责同志负直接领导责任，其责任是：组织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依法统计的决策部署；带头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推动建立防范和惩治知识

产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督促各部门、单位落实统计工作责任。 

第五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具体承担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

权统计业务的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对防范和惩治本业务领域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

负第一责任，分管负责人负主要责任，其责任是：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研究落实本

业务领域的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具体任务和措施；依法履行统计调查制度审批备案手

续，严格依照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和统计调查制度开展本业务领域的统计调查；健全知识产权

质量统计监测和反馈机制，针对非正常专利申请等弄虚作假行为，严格控制相关指标统计范

围，确保统计数据真实性。 

第六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具体承担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

权统计业务的相关部门、单位处室负责人和统计人员对防范和惩治本业务领域的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工作负直接责任，其责任是：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切实履行防范和惩治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科学设计和规范开展统计调查；依法履行知识产权统计职责，如实

采集、处理、核查、报送、汇总和发布知识产权统计资料，不得伪造、篡改知识产权统计资

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知识产权统计资料；认真做好

统计数据质量控制工作。 

第七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知识产权

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人员对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进行伪造、篡改，不

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第八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具体承担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

权统计业务的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和统计人员未能严格履行防范和惩治知识产权统计造

假、弄虚作假责任的，按照《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

《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等追究责任。 

第九条  知识产权统计调查管理、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参照《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工

作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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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规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出所：2022年 2月 8日付け中国国家知識産権局ウェブサイト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2/2/8/art_543_173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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